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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 2025 年 7 月 22 日（星期

二）下午 15:00 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大会”）

进行见证，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合规以及是否符合公司

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是否合法有效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

证。在上述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

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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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并于 2025 年 7 月 2 日以公告形式向全体股东发出

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人员资格、

审议事项等内容作出了详细的描述。 

2025 年 7 月 11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出的《关

于提请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

请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补选董事。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于 2025 年 7 月 11 日

刊登了《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2025 年 7 月 12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吴国政发出的《关于提请上海金

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进行补选。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于 2025 年 7 月 14 日刊登了

《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上述公告已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

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 年 7 月 22 日 9:15 至 9:25，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7 月 22 日 9:15 至 15:00。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前述公告的通知，于 2025 年 7 月 22 日 15:00 在上

海市化学工业区楚工路 139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郝大庆主持了本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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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通

知一致。 

本所律师注意到，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应当于上一会计

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举行，但因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未如期审议和披露，公司无

法在规定时间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无法在规

定期限内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在 2025 年 4 月 28 日就无法在预

约日期及预计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进行了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晚于《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定召集

并由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8 名，共

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 105,627,5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2.2173%。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均持有有效的证明

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83 人，代表公司股份 63,603,4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 13.3781%。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

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股东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格，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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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关于<2024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审议《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 审议《关于<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6、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7、 审议《关于公司<2025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 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0、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关于选举刘锐明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2 《关于选举刘小龙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3 《关于选举孙策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 日、2025

年 7 月 11 日、2025 年 7 月 14 日公告的会议通知及临时提案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

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方式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

程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对会议通知及临时提案通

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或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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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二）表决程序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就会议通知及

临时提案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经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

一名监事及本所经办律师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宣布现场表决

结果。 

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

次网络投票统计数。 

（三）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没有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经见证，本所律师

确认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7,715,5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665%；

反对 72,876,5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922%；弃权 8,525,8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24,1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3,233,9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 88.2804%；反对 2,523,8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769%；

弃权 8,525,8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24,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042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 审议《关于<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8,547,9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587%；

反对 72,025,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888%；弃权 8,544,7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42,6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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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4,066,3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 89.1633%；反对 1,672,5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39%；

弃权 8,544,7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42,6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06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 审议《关于<2024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7,953,7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073%；

反对 72,638,6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515%；弃权 8,525,5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28,6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3,472,1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 88.5331%；反对 2,285,9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245%；

弃权 8,525,5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28,6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042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0,100,19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78%；

反对 1,600,5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64%；弃权 7,417,214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56,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5,265,8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 90.4355%；反对 1,600,5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76%；

弃权 7,417,2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56,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7.866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法律意见书 

 7 

5、 《关于<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7,898,5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9747%；

反对 72,622,9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422%；弃权 8,596,4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46,1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8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3,416,9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 88.4745%；反对 2,270,2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79%；

弃权 8,596,4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46,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117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4,681,4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724%；

反对 75,904,5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8826%；弃权 8,531,9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47,8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4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0,199,8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 85.0624%；反对 5,551,8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884%；

弃权 8,531,9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47,8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049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 《关于公司<2025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5,955,6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8259%；

反对 74,874,8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738%；弃权 8,287,4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781,7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1,474,0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 86.4138%；反对 4,522,1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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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8,287,4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781,7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8.789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8,936,29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796%；

反对 1,998,1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15%；弃权 8,183,514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46,3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4,101,9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 89.2010%；反对 1,998,1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193%；

弃权 8,183,5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46,3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8.679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8,589,5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833%；

反对 72,910,47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122%；弃权 7,617,9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343,2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4,107,9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 89.2074%；反对 2,557,7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128%；

弃权 7,617,91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343,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8.079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关于选举刘锐明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046,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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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 86.3576%，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340,7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646%。 

10.02 关于选举刘小龙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543,0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6863%，未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543,0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85%。 

10.03 关于选举孙策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132,6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1.6783%，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9,169,4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001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晚于《公司章程》规定

的时间外，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

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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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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